
《食品快速检测工作指南》解读

《食品快速检测工作指南》（DB4403/T 407—2023）于 2023 年 12 月 15 日

发布，于 2024 年 1 月 1 日实施，现就编制背景、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编制背景

食品快速检测技术具有检测速度快、范围广、成本低、操作简单等优势，逐

步从终端消费应用到生产源头监管，覆盖种养殖、生产、流通、餐饮各环节，成

为“从农田到餐桌”贯穿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有力监管手段。食品快速检测技术与

实验室定量检测技术相辅相成，作为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的补充，在食品安全

监管中发挥着监管控制和风险预警的作用。

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食品安全监

管部门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中可以采用国家规定的快速检测方法对食品进

行抽查检测，支持并肯定了快速检测技术在食品安全抽检中的地位。2023 年发

布实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可以采用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认定的快速

检测方法，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检测。抽查检测结果确定有关农产品不

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可以作为行政处罚的证据”。随着该部法律的出台，

快速检测将在“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工作中，发挥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2016 年起，广东省政府将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快检工作纳入“十件民生实

事”。深圳市自 2018 年起，将食品安全检测“一街一车一室”项目纳入深圳食

品安全战略重点推进，在全国率先建成了覆盖全市 76 个街道的食品安全快检“一

街一车一室”，将食品安全预警前移，变事后监管为事前预警，有力保障了从农

田到餐桌全链条的食品安全。为进一步规范食品快速检测行业健康发展，2018

年-2019 年，广东省和深圳市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快检相关规范：《规范食品

快速检测产品评价技术规范》（粤食药监办科〔2017〕672 号）、《规范食品快

速检测产品使用管理的通知》（粤食药监办科〔2017〕680 号）、《深圳市食品

安全“一街道一快检车一快检室”运行管理制度》（深食药安办〔2018〕36 号）、



《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食品安全初步筛查管理规定（试行）》（深

市质规〔2018〕11 号）、《深圳市食品安全“一街一车一室”质量监督管理方

案》（深食药安办〔2018〕92 号）、《深圳市食品安全“一街一车一室”抽样

检测和质量控制通用要求》（深食药安办〔2019〕11 号）等等，对快检工作提

出了具体要求，包括人员、车辆、管理体系、抽样检测、阳性样品结果后处理等

管理要求。2020 年，深圳市出台地方标准《食品快速检测质量控制指南》《食

品快速检测实验室通用要求》《食品快速检测车通用要求》《食品快速检测产品

评价技术规范》，对食品快速检测质量控制、食品快速检测实验室和食品快速检

测车运营、食品快速检测产品评价等做出了具体技术要求，进一步提升了深圳市

食品快速检测行业发展质量。

2023 年 1 月 28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食品快

速检测使用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意见”），对食用农产品、散装食品、餐

饮食品、现场制售食品等快速检测工作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要求各级市场监管

部门应对食品快检机构严格监督检查。对此，目前深圳市暂无具体的落地举措和

工作指南。

二、目的和意义

近年来快速检测技术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开始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其中包

括标准体系建设缺位，市场竞争无序。目前可查询到的快速检测的国家标准少之

又少，标龄长，与现在的快速检测技术发展不适用。得益于食品快速检测快捷、

方便、低成本等优势，市场监管总局逐渐重视快速检测的应用与方法的研究，下

发了规范快速检测工作的指导意见，并发布了快速检测方法 40 项。但与食品安

全标准体系相比而言，无论是从工作规范到检测方法，快速检测仍处于起步阶段，

快速检测工作规范性无标准可依，检测服务机构无标准约束，无论是产品质量还

是检测质量都处于鱼龙混杂的阶段，快检的工作成效难以发挥最大化。

针对各个食品快速检测实施单位“各自为营”，导致检测质量参差不齐的现

象，制定《食品快速检测工作指南》，可以有效地解决快速检测工作过程规范性

问题，有助于食品检测的规范化管理，同时是对标准体系建设缺位的有效补充，

为食品快速检测提供更高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食品快速检测工作指南》根据国家、广东省以及深圳市对食品快速检测的

现行规定要求，结合深圳市目前快速检测工作情况，对食品快速检测工作的管理

体系、食品快检机构、人员、设施设备、质量控制、工作流程等方面作制定了规

范性技术要求，形成统一行为标准，对推动深圳食品快速检测有序、有效进行，

助力提高监管效能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同时，在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和

《“十四五”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标准体系建设规划》，加快食品快速检测领

域标准体系建设，积极在食品快检领域开展标准立项编制工作上起到推动作用。

三、主要内容

《食品快速检测服务能力评价通用要求》主要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机构要求、资源要求、工作流程。

（一）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开展食品（含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工作的机构要求、资源要

求及工作流程。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范围内提供食品快速检测服务的机构采用食品快速检

测方法对食品、食用农产品进行的食品快速检测工作。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DB4403/T 93 食品快速检测质量控制指南

（三）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四）机构要求

本文件对食品快检机构组织、管理体系、环境和设施、事故应急反应能力等

方面明确了基本要求，确保快速检测工作有效运行，保障数据和结果准确可靠。

（五）资源要求

本文件要求开展快速检测工作所具备的资源应符合DB4403/T 93《食品快速

检测质量控制指南》中的提出了快速检测工作中人员、设施设备、快速检测产品、

管理体系以及质量控制的运营管理要求。

（六）工作流程

本文件梳理了快速检测工作流程，包括快检工作计划与实施、抽样、样品处

置、样品检测和记录填写、阳性样品后处理、快检结果公示等工作流程，同时提



出了快检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手段。开展快速检测工作需制定快检工作计划和工作

方案，确保后续工作开展有条不紊地进行；抽样过程应规范，抽取的样品应做到

真实、完整、具有代表性；样品制备、流转、保存等应满足快检的需求，同时确

保样品不会发生交叉污染、变质的情况；样品检测过程规定了检测方法、检测环

境、检测废弃物处理等要求；检测完成后应如实记录检测情况及结果，保证记录

的原始性、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可追溯性；应尽快处理检测结果为阳性的

样品，及时阻断问题样品继续在市场中流通；快检结果公示信息应真实、客观、

易懂，不得误导消费者；应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制定质量控制计划，强化对抽样、

检测关键环节的质量控制。

（七）附录 A

给出了开展食品快检工作中使用的规范用语。

（八）附录 B

给出了食品快检抽样检测记录单样式。

（九）附录 C

给出了食品快检阳性结果告知书样式。

（十）附录 D

给出了食品快检结果公示单样式。

四、附则

本文件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起草单位为深圳市计量质量

检测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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